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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112學年特殊教育輔導團輔導員遴選計畫 
壹、依據 

臺南市112學年度特殊教育輔導團實施計畫。 

貳、目的 

一、完善學校規劃特殊教育發展、提供適性教育及提升特殊教育教學品質。 

二、研發特殊教育教師進行課程發展及教材教法，增進教學效能。 

三、統整特殊教育領域教學資源，提供特殊教育專業諮詢。 

四、強化組織特殊教育專業社群，促成專業對話，並激發教學熱忱。 

參、輔導員遴選資格 

一、持有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證，且具備三年以上特殊教育之教學經驗者。 

二、教學經驗豐富或具專業知能及持續自我成長，並有意願擔任者。 

肆、輔導員遴選組別、員額及任務 

一、特教行政組： 

(一)遴選輔導員3-6人。 

(二)任務： 

1.提供學校規劃各項特殊教育工作、辦理方式之建議。 

2.規劃團員培訓之研討會及研習。 

3.建置及定期更新特教輔導團、特教中心網站資料。 

二、鑑定評量組： 

(一)遴選輔導員3-6人。 

(二)任務： 

1.各類心理評量之研析。 

2.個案分析。 

三、課程教學組： 

(一)遴選輔導員3-6人。 

(二)任務： 

1.辦理觀課、參與議課。 

2.輔導個別化教育計畫（以下簡稱 IEP）之擬定。 

3.推動特殊教育課程事宜。 

四、學前特教組： 

(一)遴選輔導員3-6人。 

(二)任務： 

1.針對新進/代理/代課教師進行輔導服務。 

2.輔導園所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擬訂。 

3.規劃團員相關增能及培訓課程/研習。 

4.配合特教中心業務訪視園所。 

五、情障輔導及性平教育組： 

(一)遴選輔導員3-6人。 

(二)任務： 

1.情障鑑定、安置、輔導研析。 

2.籌編、彙整情障相關書籍、教材。 

3.協助辦理推廣身心障礙性別平等教育事宜。 

六、資賦優異組： 

(一)遴選輔導員3-6人。 

(二)任務： 

1.資優教學及特殊教育方案研發。 

2.資優個案分析及介入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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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臺灣手語組： 

(一)遴選輔導員3-6人。 

(二)任務： 

1.盤點臺灣手語現職教師師資。 

2.建立臺灣手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人才庫。 

3.規劃相關精進及增能課程。 

4.針對實務問題研擬解決策略與可行作法。 

伍、工作項目 

一、於每學年開始前依特殊教育政策需求規劃學年度輔導計畫。 

二、依據輔導團輔導計畫、學校需求及年度推動重點，訂定輔導小組年度工作計畫。 

三、配合參加定期團務會議、課程審查及研究計畫等工作：本團每學年度至少應召開

二次團務會議，研商年度工作重點計畫、各分團與輔導小組工作協調及執行成效

檢討，並得視需求加開團務會議。 

四、規劃執行教師專業成長活動。 

五、提供課程與教學輔導、諮詢輔導、到校訪視輔導及初任教師輔導。 

六、輔導各校特教行政推展、學生教學輔導之落實：學校提出需求或逕行安排時程前

往輔導，以新進特教相關人員優先介入。 

七、辦理研習進修、研發推廣以及每學年至少進行一次公開授課。 

八、輔導各校落實十二年國教相關之課程與教學工作(含觀課、議課)。 

九、奉派參與各項研習進修、他縣(市)參觀或出國考察。 

十、每學年結束後，彙整相關輔導紀錄、成果及敘獎名單，提報本局辦理敘獎。 

陸、輔導團員相關權利 

一、本市市立學校教師兼任輔導員者，得以公假從事教學輔導工作，公假期間所遺課

務得以代理（課）方式辦理，且每週減其授課節數二至四節，教師減授課節數後

每週授課總節數不得少於一節。減課後所遺課務由所屬學校另聘代理代課教師授

課。 

二、擔任輔導員之年資，得比照學校兼行政職務之教師採計積分或酌予加分。 

三、優先參加教師相關進修或研習。 

柒、報名方式及期限 

一、報名方式：填妥報名表件後，以郵寄方式或逕送本市教育局特幼教育科胡純華小

姐（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4樓），郵寄封面請註明「特教輔導團遴

選報名」，並請將報名表件 WORD 檔寄送承辦人信箱(hch0417@tn.edu.tw)。 

二、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112年9月15日(星期五)止。 

捌、輔導員遴選程序 

一、推薦： 

(一)本局推薦：由本局主動徵詢意願後推薦。 

(二)學校推薦：學校(園)遴選校內符合資格者，向本局推薦。 

(三)自我推薦：對從事特殊教育課程教學、輔導及研究有興趣，經服務學校（園）

同意後，向本局推薦。 

二、初審：本局接受推薦後進行書面審查，凡符合輔導員資格條件者，即得進入複審。 

三、複審：由各組依專業所需訂定進行方式。 

四、公佈遴選結果。 

玖、錄取公告 

錄取名單於112年9月25日（星期一）公告於本市教育局公告系統。 

拾、聘用 

由教育局核予聘書，任期為1年(112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)，任滿表現優異者得續

聘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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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112學年度特殊教育輔導團輔導員遴選推薦表 

□教育局推薦    □學校推薦    □自我推薦 

報名組別 
□特教行政組     □鑑定評量組     □課程教學組     □學前特教組 

□情障輔導及性平教育組              □資賦優異組     □臺灣手語組 

(請浮貼2吋照片) 姓名： 出生年月日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性別： 身分證字號： 

現任學校： 現任職務： 

服務年資：計算至111學年度止 目前任教班型： 

電子信箱： 聯絡電話：(公) 

        (手機) 

學歷 
(含校名及科系) 

大學 

最近5年
成績考核 

107學年度：  

研究所(無者免填) 108學年度：  

博士班(無者免填) 109學年度：  

教學總年資 ○年(資優資源班○年、巡輔班○年) 110學年度：  

兼任行政 ○年(○○組長○年、○○主任○年) 111學年度：  

曾任輔導員

經歷 

中央特殊教育輔導分團 ○年 
教

學

專

長 

1. 

本市國教輔導團(○○類) ○年 2. 

本市特教輔導團(○○組) ○年 3. 

外縣市○○輔導團(○○組) ○年 4. 

具備本市心
評人員資格 

□預階  □初階  □中階  □高階      有效日期：○○年○○月 

教育相關之
表現或事蹟
(含心評鑑
定實作、研
習) 

表現或事蹟 時數(學分) 

1.  

2.  

3.(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)  

個人專長 

□教學示範   □行政協調   □課程設計 

□個案輔導   □課程調整   □宣導講解 

□IEP 撰寫  □其他： 

其他證書
或證明 

 

簡要自述 

（說明參加

輔導團的動

機、服務專

長等） 

 

簽章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核章                 校長核章            


